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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六条 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

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 ，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

济损失。 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犯罪分子，同时被判处罚金，

其财产不足以全部支付的，或者被判处没收财产的，应当先

承担对被害人的民事赔偿责任。 【意思分解】 1民事责任与

刑事责任发生竞合时的先后顺序，“先民后刑”，目的在于

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2注意本条适用的范围，不仅仅在

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的竞合，关键在于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

包括了财产刑责任，而其财产不足以全部支付罚金刑数额或

直接被判处没收财产之时。 【重点法条】 第三十九条 被判处

管制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遵

守法律、行政法规，服从监督； (二)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

得行使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 (

三)按照执行机关规定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 (四)遵守执行机

关关于会客的规定； (五)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或者迁居，应

当报经执行机关批准。 对于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在劳动

中应当同工同酬。 【相关法条】 本法第75、84、43条。 【意

思分解】 1管制犯在刑罚执行期间，应当遵守的几项法定义

务以及与其他服刑罪犯不同的权利(即在 劳动中应当同工同

酬)。 2管制犯的刑罚执行机关为公安机关，而非基层组织等

单位。 【不要混淆】 1管制犯所遵守的几项法定义务与第75

条规定的缓刑犯、第84条规定的假释犯应遵守的法 定义务不



要弄混，因为管制犯、缓刑犯、假释犯都属有一定人身自由

的不在监执行刑罚的罪犯，其在行刑期间所应遵守的法定义

务具有极大的相似性：本条款的第(一)、(三)、(四)、 (五)项

内容与第75条、第84条基本一致，而最大的不同在于本条款

的第(二)项是后二条所没有的，也就是说，言论等“六大自

由权”是否被剥夺是管制犯与缓刑犯、假释犯义务相区别的

地方。 2注意管制犯与拘役犯在参加劳动时劳动报酬上的权

利有所不同：前者是“同工同酬”， 而后者是“可以酌量发

给报酬”(43条)。 【重点法条】 第四十八条 死刑只适用于罪

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

果 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

行。 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都应当报请最

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缓期执行的， 可以由高级人民法院判

决或者核准。 【相关法条】 《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3条

；1983年最高人民法院《授权高 级人民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

件的通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